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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六六六六年年年年第一次临时第一次临时第一次临时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的股东大会的    

见证见证见证见证法律意见法律意见法律意见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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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二○○○○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一六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法律意见法律意见法律意见    

 

德恒 号201505211125810208BJ-04     

    

致致致致 华北制药股份 限华北制药股份 限华北制药股份 限华北制药股份 限     

北京德恒律师 所 以 简 本所 作为华北制药股份 限 以

简 的常年法律顾问， 委托，指派本所李欲晓律师 航律

师出席 ○ 年第 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 简 本次股东大会 本

所律师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 以 简 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 简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 以

简 股东大会规 等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华北制药股

份 限 章程 以 简 章程 华北制药股份 限 股

东大会议 规 以 简 股东大会议 规 的规定，依据 律师

所从 证券法律业 管理办法 和 律师 所证券法律业 执业规 试

行 的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 法律意见  

  为出 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 本次股东大会的 关文件和材料

本所律师得到 如 保证，即 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 本法律意见书

所必需的全部文件资料，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和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 准确 完整

的要求，无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关副本和复印件分别 正本和原件 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是否符合 法



北京德恒律师 所          关于华北制药股份 限 ○ 年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 

 

3 

 

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章程 股

东大会议 规 的规定发表意见， 对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

述的 实或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本所及 办律师依据 证券法 律师 所从 证券法律业 管理办法

和 律师 所证券法律业 执业规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 日以前已 发

生或者 在的 实， 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 ，进

行了充分的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 实真实 准确 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 准确，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 用以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 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

用， 得用作任何 他目的  

 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认的业 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本所律师

对 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 关 实进行了 查和验证，现出 法律意见如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和和和召开程序召开程序召开程序召开程序    

查验， 第 届董 会第 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决定于 2016 年 3 22 日 10 00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016 年 3 6 日， 董 会在指定媒体发 了 华北制药股份 限 关

于召开 2016 年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通知 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出席对象 股权登记日 会议审议

项 投票方式 会议登记方法及联系  

2016 年 3 8 日， 董 会在指定媒体发 了 华北制药股份 限 关

于 2016 年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更正补充 告 ，就 关议案拆分和投票方式(累

投票制)进行了更正， 他内容  

2016 年 3 22 日 10 00，本次股东大会在 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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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地点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致  

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的程序符合 法 等法律 法规 规范

性文件和 章程 股东大会规 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大会人员大会人员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和会议召集人资格    

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或代理人 共 10 人，

代表 表决权股份 860,635,111 股，占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77变 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代表 表决权股份 859,266,675 股，

占 股份总数的 52.69％ 2 参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人，代表 表决权股份

1,368,436 股，占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变  

本次股东大会由 董 会召集， 董 监 董 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 保荐机构代表 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

法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章程 股东大会规 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 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 明的各项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和表

决  

2 本次股东大会采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

票 监票人 计票人清点,由监票人代表当场 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 , 证

所信息网络 限 向 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 代理人未对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3 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

比例结果采用四舍五入法，结果保留 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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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关于选 董 的议案关于选 董 的议案关于选 董 的议案关于选 董 的议案     

杨海静杨海静杨海静杨海静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风朝风朝风朝风朝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文富文富文富文富    

意 860,75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1变  

魏青杰魏青杰魏青杰魏青杰    

意 860,42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变  

桂桂桂桂     

意 860,42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变  

魏岭魏岭魏岭魏岭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2)(2)(2)(2) 关于选 独立董 的议案关于选 独立董 的议案关于选 独立董 的议案关于选 独立董 的议案     

王金庭王金庭王金庭王金庭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王虎王虎王虎王虎     

意 860,17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变  

王广基王广基王广基王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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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860,17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变  

王慧王慧王慧王慧    

意 860,17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变  

李江涛李江涛李江涛李江涛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3)(3)(3)(3) 关于选 监 的议案关于选 监 的议案关于选 监 的议案关于选 监 的议案     

曹尧曹尧曹尧曹尧    

意 860,17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变  

王欣明王欣明王欣明王欣明    

意 860,17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变  

解艳蕊解艳蕊解艳蕊解艳蕊    

意 860,110,866 股，占出席会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变  

述议案，5变以 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议案  意 

票数 比例 变  

1.01 杨海静 1,337,691 71.84 

1.02 风朝 1,337,691 71.84 

1.03 文富 1,977,691 106.21 

1.04 魏青杰 1,647,691 88.49 

1.05 桂  1,647,691 88.49 

1.06 魏岭 1,337,691 71.84 

2.01 王金庭 1,337,691 71.84 

2.02 王虎  1,397,691 75.06 

2.03 王广基 1,397,691 75.06 

2.04 王慧 1,397,691 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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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李江涛 1,337,691 71.84 

3.01 曹尧 1,397,691 75.06 

3.02 王欣明 1,397,691 75.06 

3.03 解艳蕊 1,337,691 71.84 

 

4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已做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 和董 会秘书

签 并 档  

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符合 法

股东大会规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章程 股东大会议 规

的规定  

四四四四 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结论意见    

综 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 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 法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章程 股东大会议 规 的相关规定,

合法 效  

本法律意见正本 式四份， 见证律师 本所负责人签 并 本所盖章 生效  

以 无正文  




